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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請「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今日在該會作播「獨」演講，直接挑戰國家及香港特區的底線。連日以

來，一眾反對派中人口說不同意「港獨」，卻又以四大謬論，包括所謂

「捍衛言論自由」、「捍衛新聞自由」、「不能以『政見』入罪」及

「建制派以物業問題『打壓』FCC」為由，為FCC及陳浩天開

脫，以實際的庇「獨」行動支持「港獨」分子。

不過，各方輿論都指出，任何自由都有其底線，不能挑戰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香港民族黨」的問題亦在法律程

序之中，FCC會址更令人關注在政府物業播「獨」的問

題，並促請政府盡快作出相應行動，以防「獨」論繼續禍

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保障國土完整 可限制言論自由

社會各界連日都指出，任何自由都有
其底線，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當中亦提到言論自由得予以某種
限制，包括保障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指出，自由沒有絕對，
言論自由也沒有絕對，西方國家也有嚴格限制言
論的法例和政策，「外國記者會應該知道『港
獨』是絕對的和清晰的紅線。」梁振英強調，為
了維護國家安全，國民和居民要承擔某些責任，

包括某些自由受到約束。他續指在西方國家也是
極其普遍的現象，認為在香港的外國記者會和陳
浩天亦並不例外。
另外，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都指出，香港人權

法及基本法雖保障市民言論自由，但如果言論一旦
涉及國家領土分裂與危害國家安全，就不再受到保
障，相信即使是其他國家及地區，都絕不容許有關
危害國土的言論，並批評反對派聲言「宣揚港獨」
受言論自由保障是「荒謬、歪曲事實」的說法。

反駁

謬論 1 一眾反對派分子圖以「言論自由」為名，聲稱陳浩天有自由去發表任何意見，以
掩飾陳浩天推「獨」違法的問題。

新聞自由 不容宣揚分裂國家

香港保障新聞採訪自由，但並不
表示可以因此無視法治。外國記者會
請陳浩天鼓吹「港獨」，提出國家領
土分裂的言論，已嚴重違反了中國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不尊重「一國兩制」。多名
政界人士以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均強調，言論
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受基本法保障，但
一定要依法才可享有這些自由。
另外，外國記者會事實上並非完全是一個新聞

工作者組織，該會亦列明，其成員有來自「各行
各業」的專業人士，亦包括外交人員，讓大家發

表政治、經濟等意見。有關播「獨」演講並不是
採訪，難以用「新聞自由」去開脫。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早前回應事件時，亦

清楚表明「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為『港獨』
分子散佈謬論提供講台」，批評「港獨」勢力
公然宣揚和從事分裂國家的活動，觸碰了「一
國兩制」的底線，重申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立場一貫和明確。
由此可見，FCC邀請陳浩天「演講」是涉及
了外部勢力為「港獨」分子張目，而非所謂的
「新聞自由」。

反駁

謬論 2 外國記者會早前發表聲明，聲稱機構除了尊重香港法律之餘，亦要「捍衛新
聞自由」，更堅持要如期舉行陳浩天演講。反對派亦附和稱，如果不讓FCC邀
請陳浩天演講，是「打壓新聞自由」云云。

推動「港獨」超越政治異見範疇

不同法律界人士均指出，陳浩天
推「獨」的行為實屬違法行為，並
非反對派口中所指的「不同政
見」，而在香港鼓吹及推動「港

獨」，本身就涉嫌觸犯法律，FCC中人如果
明知對方煽動「港獨」仍提供協助，也有可
能墮入法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師協會

創會會長陳曼琪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亦表示，香港一直都有法例禁止「港獨」言

行，包括《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
條，指明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
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或
發表煽動文字，引起憎恨中央政府或特區政
府等，已是違法行為。
同時，保安局局長正考慮根據《社團條

例》禁止「民族黨」運作，可見「民族黨」
是涉嫌違法，亦是在法律程序當中，反對派
所說的可以隨意發表任何「政見」，根本就
不成立。

反駁

謬論 3 FCC聲言會繼續邀請「不同政見者」出席活動。一眾反對派中人更聯同「港
獨」組織等發表所謂「民間聯合聲明」，稱即使不認同「港獨」，亦應對有關言論「予
以尊重」。公民黨元老吳靄儀更聲言，香港沒有以「政見」入罪的例子云云。

租約規定租客須守法 無關打壓

FCC自1982年起租用位於中
環下亞厘畢道屬於政府的一級
歷史建築，毋須與其他團體競
爭，以每月58萬元租用約1.8萬

呎的中環「黃金地段」，有關優待並不
常見。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早前亦指出，有

關租約是在毋須競爭下直接租予FCC，這
並非一般程序。他同時指出，要求政府或
FCC公開一個有關公共資產租用的契約，
不應該被視為「威脅」。
事實上，政府產業署昨日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亦指出產業署的租約，一般都有
條款要求租客使用和佔用該物業時遵守所
有適用的香港法律條文。政府與FCC在下
亞厘畢道2號的租約亦不例外。
多名政界人士亦指出，如果用政府物業
作推動「港獨」、違反基本法甚至顛覆國
家的行為，這肯定是不對的。即使是市民
在自己的處所內進行違法行為，執法部門
都需要跟進，政府物業亦絕不例外。
不少人亦關心公共資產會被「港獨」分

子利用的問題，可見所謂的「打壓」只是
賊喊捉賊。

反駁

謬論 4 FCC邀請陳浩天播「獨」令人關注有人於政府物業作違法行為的問題，
認為特區政府應收回物業，以免助長「港獨」，惟反對派隨即群起聲言這
是「打壓」FCC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外
國記者會（FCC）公然為「港獨」組織
搭建平台，邀請將被取締的「香港民族
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播「獨」，並拒
絕終止有關活動。早前多名政界人士提
出，基於對「港獨」零容忍的大原則
下，特區政府不應容許有人在政府物業
裡協助播「獨」，應向公眾交代有關行
為有否違反租約，以及最終收回有關物
業。政府產業署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時
指署方按照租約辦事，並指日後若收到
該會的續租申請，會按機制作考慮。
對此，曾提出收回物業建議的政界人
士認為，香港應尊重合約精神，若發現
在政府物業內進行違法行為的話，也須
依法辦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指出，同意特區政府須遵守合約

的精神，這是尊重法律的基本要求。
同時，亦有法律針對一旦有不法之
徒，在寓所、車輛進行違法活動時，
就算是私人資產，政府也可以沒收，
何況是一幢出租的政府物業，當然有
權提早收回。

嚴拒公產內鼓吹「港獨」
本身是測量師的全國政協委員劉炳

章提到，今次情況較為特殊，就是在
一個政府的物業內鼓吹「港獨」，完
全已違反了基本法，甚至顛覆國家的
行為。當然特區政府須履行租約的內
容，但事件已經達到國家安全及領土
完整的層面，已違反了政治道德範
疇，必須嚴肅處理，包括在續租條款
上，加入更清晰的要求，杜絕有人在
政府物業內播「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強
調，相信產業署的租約內容，並沒
有包含容許租用組織推動違法「港
獨」行為，今次事件已經昭然若
揭，特區政府已考慮引用《社團條
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
FCC卻仍然邀請其召集人陳浩天播
「獨」，有關做法完全違反基本
法，根本沒有資格再濫用特區政府
的資源，產業署亦須作出跟進。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香

港是一個法治社會，特區政府以身作
則，不能破壞合約精神，儘管如此，
絕非高舉一份租約便可以為所欲為，
仍然要遵守法律。
未來一段時間，須監視FCC的表

現，若其繼續為「港獨」搭台建橋的
話，政府絕對不能姑息。

政界促政府審視FCC租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逾八成
市民認為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請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是不
恰當的行為。根據「經濟通×晴報」上
周一發起網上民意調查，詢問網民「外
國記者會邀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出席午餐會演講，講題為《香港民
族主義》，你認為是否恰當？」
截至昨晚11時有逾3,260人參與，當
中82%人認為不恰當，只有15%人認為
恰當。
不少網民留言批評FCC有意「搞亂
香港」、「製造社會分化」、「自製

新聞」等，網民「Nordost」則引法例
指出︰「《香港人權法例》第16條：
言論自由不得危害國家安全。」亦有

網民認為政府應收回租予FCC的中環
會址，防止有人利用政府物業作違法
播「獨」。

82%網民：FCC做法不當

■市民支持港府禁制「民族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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